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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新聞稿
  Taiwan Keelung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稿日期：114.11.5

              連 絡 人：黃主任檢察官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02-2465-1171轉1021

基檢觀護團隊「化狼為良」個案獲菁網獎特優殊榮
衛福部與臺灣防暴聯盟為促進婦幼保護，發展網絡式的服務策略，自民國10

1年起舉辦社會工作團隊的「 保 護 服 務 網 絡 之 承 諾 與 行 動 － 菁 網 獎 」 選拔，以表
彰各縣市的優良團隊及其方案模式，也為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工作樹立典範。
今（114）年10月31日上午，在台北晶宴會館舉 辦 第 1 3 屆 「菁網獎」頒 獎 典 禮 ， 
本署觀護團隊以「化狼為良」個案榮 獲 最 優 「 特 別 獎 」 ， 法務部常務次長黃謀信
親臨現場頒獎，本署則由劉韋宏主任檢察官率領林順昌主任觀護人、林盈吟觀護
人、張欣耘社工師，偕同先前在本署服務時曾參與此個案之黃嘉妮、李韋誠主任
檢察官（現分別任職於臺北地檢署、桃園地檢署）一起到場接受表揚。

劉韋宏主任檢察官表示，因犯下數起強盜、性侵案件而被判處無期徒刑的阿
良(化名)，從7歲開始抽菸、15歲經營賭場，偶爾透過自殘解放心理壓力，直至
面臨司法才停止放蕩的人生。獄方在阿良入獄服刑的前5年，考量其心理與生理
風險，而對其加掛腳鐐，如此徹底擊垮阿良之自尊與信心；後續15年，阿良逐漸
形成慣性否定的心理狀態。因此，阿良於假釋後來到本署之初，對於各式溝通，
不是沉默以對，就是回以負面的情緒語言，試圖透過封閉與排斥來隱藏自己內心
的焦慮，甚且還曾對社工師表示想在本署外面「自焚」。

由本署同仁與外部專家學者組成的觀護團隊，對於如何在阿良此個案之社會
復歸與社會防衛之間，取得平衡，煞費苦心。本署觀護團隊採取「以人為本」的
五角策略，結合轄內警政、社政、衛政，以及華山基金會、媒體識讀教育基金會
、拾慧心理治療所、幼兒早期教育協會、暖暖親子館、基隆漁會等眾多公益團體
，除了一方面對阿良採取剛性司法之例行性測謊、電子監控、限制住居、警局報
到等監控手段，另一方面也同時注入柔性司法之年節關懷、參與社區服務、心理
諮商、園藝治療等各式關懷活動，藉由耐心及關心，逐步突破阿良表層的言語障
礙，進而解除其心中之焦慮，方讓阿良塵封迷失已久的心靈重燃希望，進而勇敢
融入社會，重建生活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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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化狼為良」不會只是一個案例而已。本署將持續與社會網 絡 合 作 ， 應用學
術理論，靈活採用警區監督、科技監督、測謊、諮商輔導、社區活動、資訊共享
等各式處遇，努力促使每個更生人都能自食其力、奮發向善以順利復歸社會，並
同時兼顧社會防衛。




